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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科科〔2019〕6 号�
 

印发《关于落实赋予科研机构和人员更大自主
权有关文件精神的补充规定》的通知 

�

校内各单位、各部门：�

《关于落实赋予科研机构和人员更大自主权有关文件精神
的补充规定》已经学校研究同意，请遵照执行。�

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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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2019 年 7 月 2 日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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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落实赋予科研机构和人员更大自主权 

有关文件精神的补充规定 

�

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抓好赋予科研机构和人员更大自主
权有关文件贯彻落实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8〕127 号）、
《湖北省抓好赋予科研机构和人员更大自主权有关文件贯彻落
实工作实施方案》（鄂政办发〔2019〕24 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
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》（中办发
〔2016〕50 号）、《湖北省自主创新促进条例》、湖北省委办
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完善省级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
理等政策的实施意见》（鄂办发〔2017〕50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
坚持科研诚信自律与监督并重，深入推进科技体制机制改革，为
科研主体简除烦苛，赋予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更多自主权，充分
释放创新创造活力，提升学校核心竞争力，特制定以下补充规定。�

一、简化预算调整 

1.国家级、省部级科研项目预算调整按项目主管部门相关管
理办法实施；�

2.省部级以下科研项目（含校内科研发展基金）由项目负责
人自主调整预算，报所在二级单位备案；�

3.校内各单位自主设立的科研专项（含开放基金项目）由项
目设立单位自行管理。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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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落实科研人员的技术路线决策权 

1.科研项目负责人可以根据项目实施进展情况，对技术路线
进行相应调整；�

2.校内科研发展基金项目（不含科研专项、开放基金项目）
负责人可以根据项目研究情况，自主调整项目研究内容。�

三、简化科研设备（含软件）购置流程 

1.科研项目经费用于购买科研设备由科研处申报新增资产
预算，但不纳入政府采购预算。�

2.科研项目设备预算、验收、入库登记，须按《湖北科技学
院仪器设备购置与经费使用管理办法》管理。�

3.科研项目经费用于设备购置，须在前一年做新增资产预
算，用于科研的计算机及附属设备等不纳入学校办公设备购置范
畴。科研设备购置前由科研处审核后，单件或批量 2 万以下（含
2 万元）的，校长统一授权由个人或使用单位自行采购并签订购
销协议；单件或批量 2 万以上、5 万以下（含 5 万元）的，经国
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审批后，校长统一授权由个人或使用单位
自行采购，由所在单位签订购销合同；单件或批量 5 万以上的，
经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审批后，通过学校采购部门采购，由
学校签订购销合同。对科研急需的设备和耗材，采用特事特办、
随到随办的采购机制，可不进行招投标程序，缩短采购周期；对
于独家代理或生产的仪器设备，按程序确定采取单一来源采购等
方式增强采购灵活性和便利性。�

四、简化科研耗材、配件采购和报销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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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研实验耗材、配件购置的申请、使用须按《湖北科技学院
耗材出入库管理细则》管理。单项(或批量)5 万元以下（含 5 万
元），由个人或使用单位自主采购；单项(或批量)5 万元以上须
通过学校采购部门采购，由学校签订购买合同。科研耗材、配件
（用于研发使用）单价 1000 元以上且不具备独立功能的，经所
在二级单位同意，可不作固定资产。实验用危险化学品的采购和
使用，须严格按《关于规范科研实验室危险化学品管理的通知》
要求执行。�

五、简化科研仪器设备维修流程 

1.科研平台科研仪器设备维修，维修经费由各科研单位提前
预算，纳入该单位年度预算，不纳入政府采购预算。维修流程按
学校相关管理办法执行�

2.个人科研仪器设备维修，维修流程按学校相关管理办法执
行。�

六、简化著作出版采购流程 

学术著作自主出版，自行签订出版合同。�

七、简化科研图书资料购买和报销流程 

科研图书资料（须与科研项目所属学科相关）自行购买。单
件或批量在 1000 元以下的（含 1000 元），不作为固定资产登
记入库，凭商家发货清单据实报销；单件或批量在 1000 元以上
的，作为固定资产，与图书馆预约登记入库。�

八、加大绩效激励力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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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大对科研人员的激励力度，取消绩效支出在间接费用中的
比例限制。间接费用作为绩效支出不纳入学校绩效工资总量管
理。横向项目经费向科研人员发放的津贴、补贴、奖金等资金和
按照相关规定职务发明成果转让收益向职务发明完成人、科技成
果转化重要贡献人员和团队发放的奖励，不纳入本单位绩效工资
总量管理。�

九、提高项目负责人科研经费报销审批权限 

科研项目经费支出实行项目负责人负责制。科研项目经费单
项支付在 10 万元（含 10 万元）以下的，由项目负责人签字；
单项支付在 10 万元以上、50 万元（含 50 万元）以下的，项目
所在二级单位负责人加签；单项支付 50 万元以上的，科研处审
核加签。但科研项目绩效发放、合作项目外拨经费须由所在二级
单位负责人审签，科研处加签。�

本规定自发文之日起施行，学校其他规定与本规定不符的，
以本规定为准。如本规定与国家、省有新规定相悖的，执行国家、
省规定。�

�

�

�

�

�

湖北科技学院学校办公室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2019 年 7 月 2 日印发�


